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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证券交易场所）采取监

管措施或处罚情况的公告 

 

 

 

深圳市富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挂牌/上市以来，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北京证券交易所等有关规定，不断提高公司治

理水平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公司运营，促进

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鉴于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公司按照相关要求对最近五年是否被证券

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场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进行了自查，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场所）处罚的情

形 

最近五年，公司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场所）处罚

的情形。 

二、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场所）采取监管

措施的情形 

2023 年 6 月，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关于对深圳市富恒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采取口头警示的送达通知》（上市审核中心发【2023】

监管 9 号），因公司在上市申请文件中对利息的会计处理及应收账款减值转回金额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列报事项不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对公司以及公

司董事长姚秀珠、财务负责人赖春娟、董事会秘书高曼采取口头警示的自律监管

措施。 

针对上述情形，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高度重视，进行了深刻反思。公司已组

织相关人员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的学习，提高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合

规意识和风险意识，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在今后公司治

理及信息披露过程中，将严格按照监管要求，以更积极的态度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确保公司合法合规经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证

券交易场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1 月 18 日 


